附件2

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奖补政策

1、 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发展方向的海水淡化相关企业；
（二）项目资金主要由企业通过自筹、吸引社会资本以及银行贷款的方式解决；
（三）项目投资企业未违反法律、法规及环保政策、土地政策等相关政策，不存在安全生产问题以及失信行为；
（四）项目建设奖补资金按照“先建后补”的原则，申报企业应在2022年1月24日至2025年1月23日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其他开工证明文件，并提供工程结算审核报告和财务决算审计报告。
二、奖补标准
对在本市建设的符合条件的海岛海水淡化项目，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20%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，对在本市建设的符合条件的非海岛海水淡化项目，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10%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。
三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青岛市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奖补政策申请表；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（或三证合一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（三）申报项目及项目投资企业简介；
（四）项目建设有关文件，包括立项批复或备案文件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、竣工证明文件、工程结算审核报告、国有土地使用证或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等复印件；
（五）项目投资总额、固定资产投资额，并分别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（包括方案、报价单、合同、发票和银行付款凭证等的复印件）；
（六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决算审计报告；
（七）无失信行为相关证明材料；
（八）申报企业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






附件2-1


青岛市2025年海水淡化项目建设
奖补资金申报材料




项目名称：
申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
法人代表：
联系人：电话：
手机：电子邮箱：
填报日期：        20　年月日







附件2-2
青岛市2025年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奖补资金申请表
	项目情况
	项目名称
	
	项目开工时间
	

	
	项目地址
	
	竣工时间
	

	
	投资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
	注册地址
	

	投资
情
况
	项目总投资（万元）
	
	固定资产投资
（万元）
	

	
	投资构成（万元）
	自筹资金
	

	
	
	各级财政资金
	

	
	
	其它资金
	

	申请奖励金额
	

	同一产品、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已享受本市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情况
	

	企业
声明
	我企业承诺本表填报的所有信息和数据以及提报的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审核和监督检查等有关工作。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我单位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
单位 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2-3

青岛市2025年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奖补资金
申报项目及投资单位简介
（参考提纲）

一、项目建设情况
项目建设主要内容，投资规模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地点、工期安排等。
二、单位基本情况
企业简介，主营业务、近三年来的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税金，资产负债率，银行信用等级，专利及知识产权，获得荣誉等。
三、项目预期效益
项目实施后新增生产能力和所达到的生产水平；项目实施后的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；项目实施对节约用水、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、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推动作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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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-4

青岛市2025年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奖补资金兑付情况汇总表

区（市）海洋经济主管部门、相关功能区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区（市）财政局、相关功能区（公章）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投资单位
	项目地址
	项目总投资（万元）
	固定资产投资（万元）
	完成投资
起止时间
	应兑现奖补金额（万元）
	已兑现奖补金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